
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国家
知识产权局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

财税〔2017〕8 号

国家知识产权局,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

厅(局)、发展改革委、物价局、知识产权局,新疆生产建设

兵团财务局、发展改革委:

根据《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》的要求,现将

清理审核后的国家知识产权局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:

—、专利收费。

依据《专利法》和《专利法实施细则》的有关规定,收

取专利收费。

(一)专利收费(国内部分)。相关申请人向国家知识产权

局申请专利和办理相关手续时,国家知识产权局可以收取下

列费用:

1.申请费、申请附加费、公布印刷费、优先权要求费;

2.发明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费、复审费;

3.专利登记费、公告印刷费、年费、年费滞纳金;

4.恢复权利请求费、延长期限请求费;

5.著录事项变更费、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费、无效宣告

请求费;

6.专利文件副本证明费。



对经济困难的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的专利收费减缴

按照《专利收费减缴办法》的规定执行。

(二)PCT 专利申请收费。PCT 是《专利合作条约》的英

文缩写,是有关专利的国际条约,PCT 专利申请分为国际阶段

和国家阶段。

1. PCT 申请国际阶段:国家知识产权局代世界知识产权

组织国际局收取的费用为国际申请费和手续费;国家知识产

权局收取的费用为传送费、检索费、优先权文件费、初步审

查费、单一性异议费、副本复制费、后提交费、恢复权利请

求费、滞纳金。

2. PCT 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:国家知识产权局收取的

费用为宽限费、译文改正费、单一性恢复费、优先权恢复费。

(三)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专利申请

提供检索和审查服务时,专利收费按双方约定执行。

二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费。

依据《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 300

号)的有关规定,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受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

登记和办理其他手续时,收取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费,具

体收费项目包括:

(一)在受理布图设计登记时,向申请人收取布图设计登

记费;

(二)在受理布图设计登记复审请求时,向申请人收取布

图设计登记复审请求费;

(三)在受理布图设计登记申请表著录事项变更时,向申



请人收取著录事项变更手续费;

(四)在受理延长布图设计登记申请文件补正期限申请

时,向申请人收取延长期限请求费;

(五)在受理恢复布图设计登记权利申请时,向申请人收

取恢复布图设计登记权利请求费;

(六)在受理非自愿许可使用布图设计申请时,向申请人

收取非自愿许可使用布图设计请求费;

(七)在受理非自愿许可使用布图设计支付报酬裁决申请

时,向申请人收取非自愿许可使用布图设计支付报酬裁决费。

三、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考务费。

依据《专利法》和《专利代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,国家

知识产权局在组织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时,向各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知识产权局收取考务费,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知识产权局可以向考生收取考试费。

四、上述收费项目的具体收费标准由国家发展改革委、

财政部另行制定。

五、国家知识产权局收取的专利收费、集成电路布图设

计保护费、专利代理人资格考务费收入应全额上缴中央国库,

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管理,具体收缴办法按照《财政部关于确

认国家知识产权局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有关事宜的

通知》(财库〔2003〕106 号)有关规定执行。各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知识产权局考试费收入应全额上缴省级国库,纳入省

级财政预算管理,具体收缴办法按照省级财政部门有关规定

执行。支出由同级财政部门按照履行职能的需要统筹安排。



六、收费单位应按财务隶属关系分别使用财政部和省级

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财政票据。

七、收费单位应严格按上述规定执行,不得擅自增加收

费项目、扩大收费范围,并自觉接受财政、价格、审计部门

的监督检查。对违反规定多征、提前征收或者减征、免征、

缓征应征收费等行为的,依照《预算法》、《财政违法行为处

罚处分条例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理。

八、各级财政、发展改革、物价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上

述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工作中,存在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

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,按照《公务员法》、《行政监察

法》、《预算法》、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国家有关

规定追究相应责任;涉嫌犯罪的,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抄送:财政部驻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监

察专员办事处。


